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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法与社会公共性论纲

[ 作者 ] 王保树;邱本 

[ 单位 ] 清华大学法学院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

[ 摘要 ] 经济法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特征在于社会公共性。社会公共性的凸显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和反映的社会要求，使经济法应运

而生。社会公共性是经济法的核心范畴。社会公共性决定并表现在经济法的产生、经济法的价值、经济法的主体、经济法的权力（利）和

义务，经济法的属性等各个方面。 

[ 关键词 ] 经济法;社会公共性;社会法

       王保树先生在《法学研究》1993年第2 期发表过一篇题为《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》的论文，在论文第四部分中提出“经济

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特征在于社会公共性”，“经济法是社会整体调节机制的法”。〔1〕这里，我们在已有认识的基础上，

进一步作以下探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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